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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超能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超能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5月18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监管二部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超能

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2020】第020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公司立即就问询事项进行落实，已按照相关要求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作出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问询事项： 

近日，你公司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拟聘请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深圳堂堂）担任你公司2019年年审机构。公告显示，深圳堂堂收入规模较

小、无证券业务从业经验且提取的执业风险基金金额较低。鉴于上述情况，现请你公

司与深圳堂堂沟通核实后说明以下事项： 

一、关于深圳堂堂执业能力及风险承担能力 

你公司披露，深圳堂堂上年总业务收入44.1万元（无证券业务收入），目前，深

圳堂堂共有员工16人，其中注册会计师7人；公告显示，深圳堂堂已提取了执业风险基

金37.24万元，购买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000万元。 

请你公司向深圳堂堂核实并说明： 

（1）深圳堂堂拟安排的项目签字会计师是否具有证券服务业务经验；深圳堂堂对

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安排、是否能够按时出具审计报告； 

      回复： 

  1、深圳堂堂拟安排的项目签字会计师具有证券服务业务经验，具备专业胜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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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注册会计师吴育堂，目前为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合

伙人，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国际会计师(AIA)，1995年9月成为注册会计师

执业会员，具备近25年审计执业经验，先后在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深圳市会

计师事务所（后更名为深圳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成员所）、安达信华强会计师

事务所深圳分所）、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从事注册会计

师审计业务。从事过的证券服务业务有：深发展、康达尔、粤甘化、黔轮胎、深中华、

特发信息、厦门建发、深锦兴、深鸿基、国信证券、立讯精密、赫美集团、诺普信、

日盛科技、新为软件、日辉达、和西智能等，担任项目经理及上市公司子公司及新三

板签字注册会计师。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富风，自2013年12月开始从事审计行业，具备6年审计

经验，先后在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

分所、普华永道中天（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和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深圳分所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 从事过的证券服务业务有：顺丰速运、平

安保险、天宝集团、杜邦电子、奎创科技、柏亚科技、双飞电器、天能重工等，担任

审计员或项目经理。 

    2、深圳堂堂对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安排：深圳堂堂承接项目后，将迅速组建

由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吴育堂、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富风、质量控制复核人江海以及多名

审计人员组成的审计项目小组，严格遵守《证券法》《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相关规定，在执业过程中，勤勉尽责，秉持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违反会

计准则及国家其他相关技术规范的事项，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适当处理，并

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 

3、根据上述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安排，深圳堂堂可以按时出具审计报告。 

 

（2）深圳堂堂职业风险基金计提、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的具体情况，是

否符合相关规定，并结合职业保险的主要合同条款、承接业务的风险、保险及准备金

可用金额详细说明其购买的职业保险是否可以覆盖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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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1、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要求提取了执业风险基金 

37.24万元，购买的平安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000万元，不违反相

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

第二百一十三条和其他条文均没有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购买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

保险，也没有数额规定。 

（2）《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条规

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除了提交本

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备案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五）职业保险单复印件（如

有），该规定没有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购买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的强制要求，

也没有数额规定。 

（3）2015年6月30日财政部、保监会《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暂行办法》第

九条，从事上市公司等高风险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100 万元与

合伙人人数的乘积以及以及 5000 万元的较高者，该暂行办法是新《证券法》实施之

前的配套性规定，该暂行办法二十五条还明确规定了5年的过渡期，而新《证券法》相

关的配套性规定尚未出台，故深圳堂堂购买职业责任保险不违反相关规定。 

因此，深圳堂堂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000 万元，不违反相关规

定。 

2、深圳堂堂购买平安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具体条款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平 安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职 业 责 任 保 险 条 款 》 注 册 号 ：

C00001730912019122509181,固定条款共37条。已经购买保单的证明文件为保险单号

10550003900959737152《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

保险》。主要合同条款： 

（1）保险方案：平安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保额/限额 

1000万RMB，每次赔偿限额200万RMB。 

（2）免赔说明：本保险对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 

或保险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 

其他条款详见保险单号10550003900959737152《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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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承接业务的风险，结合深圳堂堂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000 万

元，已提取可用职业风险金 37.24 万元，还有合伙人可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财产，

是可以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请综合分析该审计项目与深圳堂堂的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等

是否匹配。 

回复： 

综上所述，深圳堂堂目前有注册会计师7人，员工16人，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

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均具有证券服务业务经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已

按照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要求提取了执业风险基金 37.24 万元，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累计

赔偿限额为 1000万元，因此审计项目与深圳堂堂的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

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深圳市超能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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